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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花壇國民小學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2） 
                                                     

日期：113 年 1月 17 日（三）                  時間：下午 15時 00分 

地點：會議室                                    出席者：如簽到單 

主席：校長 卓訓德                             紀錄：吳月瑛 

 

一、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的辛苦，本學期即將進入期末，仍有許多業務待完成，請各位老師同仁能互相

協助處理，謝謝。 

 

二、工作報告： 
教務處： 

（一）討論 112學年度上學期課程實施檢討與課程評鑑相關內容，並針對第二學期教科書選

用進行討論，請各位委員參閱並提供意見。 

（二）請各位委員審查 113學年教科書選用要點、相關表件（教科書選用公告、教科書選用

辦  法、學科領域（含特教）分配表、教科書選用結果會議紀錄、彰化縣花壇國民小

學學年度課發會表格、各領域會議紀錄、鄉土語言與電腦課表、113學年度各審定本

教科書數量表、113學年度教科書訂閱數量明細表等文件），並提出修正意見，以利

召開校務會議討論表決後，繼續辦理後續相關教科書選用作業。 

 

學務處：因運動場跑道即將封閉整建，所以下學期初校慶將以小型園遊會進行，活動細節將

在討論後公布。 

 

總務處：學期結束，請各位老師檢視教室物品，妥為保存。 

 

三、討論提案： 
案由一： 

請審閱第一學期課程實施檢討與課程評鑑相關報告內容（附件一），提請審議？ 

 

說明：課程實施檢討與課程評鑑相關報告內容相關文件如附件一，請表決！ 

決議：以 28 票通過第一學期課程實施檢討與課程評鑑相關報告內容。 

 

案由二： 

請針對第二學期教科書選用結果會議記錄表（附件二），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教科書選用辦法，擬延續使用第一學期版本，請詳閱選用結果會議記錄表相關  

      文件，請表決！ 

決議：以 28 票通過延續使用第一學期版本，並請出版社於期限內送書。 

 

案由三： 

請審議 113學年度教科書選用辦法相關表件，如附件三，請表決！ 

 

說明：請參閱教科書選用採購作業要點。 

決議：以 28 票通過並請依照相關辦法進行書籍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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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 

學業評量是否由三次改為二次，請討論表決！ 

 

說明：學期已邁入新課綱教學，著重素養與多元文化提升，傳統紙筆測驗已面臨考驗，教學

不再以傳統講述為主，評量內容也不再只是重視紙筆測驗，須以多方面形成性評量來

發掘學生的學習成就，因此提議可考量多元評量方式，酌減傳統紙筆考試次數。 

決議：以 28 票通過於新學年度開始實施，並請老師對學生成績能進行多元評量。 

 

四、主席結論： 
請準備課發會通過相關文件，向全校老師說明後，上傳彰化縣課程計畫網站。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會。 

 

 

 

 

 

 

 
 
 
        承辦                     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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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彰化縣花壇國民小學第一學期課程實施檢討與課程評鑑報告表 
時間：113 年 01 月 08 日 

◎學校課程評鑑的意義 
「評鑑」係一種價值判斷的專業活動，或是一種社會評價的過程。就課程評鑑而言，顧

名思義是以「課程」作為評鑑對象。不過，「課程」具有多層的意義，包括學科或科目、目

標、計畫和經驗等， 因此課程評鑑並不限於科目的教科書或教材，而是可以涵蓋課程目

標、課程計畫、課程設計與實施結果。「課程」也存在於許多的層次，包括各界期盼的理想

課程、官方所公佈的正式課程或書面課程、教師理解的知覺課程、教學時實際執行的運作課

程、以及學生實際學到的經驗課程。因此，課程評鑑即是對學校根據課程計畫，系統地蒐集

其規劃、設計與實施等資料，進行價值判斷，以做為課程決定的依據。 

 

◎評鑑的檢討與反省 
評鑑是學校課程發展中重要的一環，具有確認課程特質與需求、診斷課程問題、判斷課

程績效、進行課程研究與提升課程專業等五項功能。由於學校課程評鑑的結果會影響到課程

方案的修訂、終止或繼續，因此學校課程評鑑實施完後，必須對該項評鑑進行檢討與反省，

即所謂的「後設評鑑」--- 對評鑑進行再評鑑，其目的在發現評鑑的問題，藉以改進評鑑的

品質。 

 

後設評鑑的內容包括學校課程的評鑑規劃、評鑑設計、評鑑實施、資料分析、評鑑報告和結

果利用。判斷評鑑品質的標準，可劃分效用性標準：旨在確保評鑑能夠提供有用的資訊，且

具有時效性和影響力。效用性標準要求評鑑者必須熟知與評鑑結果有關的當事人，確認其資

訊需求，並清晰地、適時地提供這些當事人相關的資訊；可行性標準：要求評鑑必須在「自

然的」而非實驗的」情境下實施， 以及評鑑所需的資源和人員的時間必須符合成本效益；

適切性標準：由於評鑑經常會從不同的方式影響許多人，適切性標準即在確保評鑑是合法的

和合倫理的，以及所有的評鑑參與者和受評鑑結果影響者的福祉必須獲得應有的保障；精確

性標準：旨在確保評鑑能夠蒐集正確的資訊，以決定受評對象的優缺點。精確性標準要求獲

得資訊的技術必須適當的，結果與資料的連結關係必須合乎邏輯的。 

 

◎結 語 
「評鑑」是學校課程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它不但可以在過程中協助學校和教師發現課

程問題， 也可以在最後判斷課程績效。評鑑目的是否達成，以提昇教師課程設計能力與教

學品質，增進教師對問題之敏銳度或自我覺察能力，培養主動、省思、精進的習慣與能力，

成為持續改進課程與教學的動力，為教師提供所需的客觀資訊，做為下一階段課程計畫與實

施之參考依據。學校在規劃課程評鑑時應在事前周密計畫，並與相關的當事人充分溝通；在

實施過程中，應客觀的、系統的蒐集多方面的資料，相互檢証；在實施完後，能加以檢討並

提出報告與追蹤，使評鑑結果能獲得有效的利用。因此， 如何讓教師都樂於參與評鑑，則

有賴學校領導者發揮領導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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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花壇國民小學第一學期課程實施檢討與課程評鑑紀錄表 
時間：113 年 01 月 08 日 

評鑑

面向 

學校具體策略 自我檢核指標 參考資料 實施成效評估 學校自我

評分 

學校

課程

實施

檢討

與課

程評

鑑 

1.塑造學校願

景，對應課

程目標，透

過教師專業

對話形成共

識。 

1.學校課程計畫具有課程

理念、實施方法、評估

改進、效益分析等內容 

  。 

 

2.學校課程計畫能兼具橫

向聯繫和縱向階段統整

的功能。 

 

3.年級課程活動具完整持

續的發展歷程，能呼應

學校課程綱要及學生能

力指標。 

 

4.依據學校課程目標，擬

定教學計畫，研訂具體

可行的教學活動。 

 

5.教師參與課程研討，建

構學校課程分享的機制 

  。 

1.校長發揮專業領

導行政效能，帶

領全體教師團隊

進行專業對話，

形塑學校願景： 

a.研習分享 

b.校內專業對話 

c.學校願景圖  

d.學校課程架構 

圖 

 

2.「閱讀-快樂的

讀書 人」具核

心理念、系統

性、螺旋式的校

本特色課程。 

 

3.辦理閱讀、生

命、英語、特教 

環境、健康知能

等相關研習課程

與教師專業學習

對談與成長。 

1.學校願景、課程計

畫及校務發展計畫

等重要決策，皆能

透過團隊成員充分

參與並表達意見，

循序漸進凝聚共識

後再展開實際行動 

  。 

2.能帶領教師團隊主

動參與課程計畫與

發展，並積極向楷

模典範學校學習成

功經驗，凝聚教師

形成一股創新求變

的教學新思維。 

 

3.課程方案設計教學

目標著重與學校願

景及教學目標之緊

密聯結，考量各年

段學生之發展階段

需求，能兼顧學生

能力發展的垂直銜

接與科際統整，不

失偏頗。 

 

4.推展本校教師同儕

觀課制度，鼓勵教

師形成專業成長夥

伴關係，獲得教師

正面支持參與。 

 

5.重視課程計畫實施

過程中的回饋檢討

與滾動修正，作為

課程計畫及改進教

學的重要參考依據 

  。 

 

6.能協助教師透過教

學省思紀錄、觀課

回饋表等資料，不

斷進行教學改進與

創新，有效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看見

學生能力實質的向

上提升。 

 

7.教師能夠運用課堂

觀察、作業評量、

檔案評量、活動評

5■策略

得宜成效

佳 

 

4□修正

策略漸有

成效  

 

3□策略

與指標不

符成效 

未顯       

 

2□策略

不當成效

不顯著  

 

1□策略

未落實成

效不彰 

http://www.cses.ylc.edu.tw/cses/web/qualityweb/item3/03010104001.pdf
http://www.cses.ylc.edu.tw/cses/web/qualityweb/item3/03010108010.pdf
http://www.cses.ylc.edu.tw/cses/web/qualityweb/item3/03010108004.jpg
http://www.cses.ylc.edu.tw/cses/web/qualityweb/item3/03010204002.pdf
http://www.cses.ylc.edu.tw/cses/web/qualityweb/item3/03010204002.pdf
http://www.cses.ylc.edu.tw/cses/web/qualityweb/item3/03010204002.pdf
http://www.cses.ylc.edu.tw/cses/web/qualityweb/item3/03010204002.pdf
http://www.cses.ylc.edu.tw/cses/web/qualityweb/item3/03010204002.pdf
http://www.cses.ylc.edu.tw/cses/web/qualityweb/item3/03010204002.pdf
http://www.cses.ylc.edu.tw/cses/web/qualityweb/item3/03010204002.pdf
http://www.cses.ylc.edu.tw/cses/web/qualityweb/item3/03010204002.pdf
http://www.cses.ylc.edu.tw/cses/web/qualityweb/item3/030102040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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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等多元評量方式

評估學童學習狀

況，適時提供補救

教學與教學修正回

饋、課程改進之參

考。 

 

8.本校課程發展委員

會運作正常，有關

課程計畫、教學時

數安排與審查、校

本特色課程方案設

計的擬定與討論，

均能透過定期的專

業對話進行焦點對

談，以凝聚教師團

隊的共識。 

 

9.教師均能妥善運用

教學回饋表、省思

表等評估資料持續

檢視，提供教師改

進教學方式、修正

課程內容，必要時

修訂課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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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彰化縣花壇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教科書選用結果會議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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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彰化縣花壇國民小學辦理審定本教科用書選用採購作業要點 
                                              1111223修訂 附件 02 

 

一、本校基於學生學習之需要、教學效果之提昇、教學目標之達成，本著民主參與、公平、

公開與加強服務之原則，玆依據「彰化縣辦理國民中小學審定本教科用書選用採購作業

注意事項」訂定本校教科書選用採購要點。 

二、本校教科書之選購以教育部審定合格，領有執照且未逾期限之教科用書。 

三、本校依據課程（學科領域）研究發展委員會，成立教科用書選用採購小組，辦理教科用

書選用採購相關事項，工作說明（附件一）詳列。 

四、參與或曾參與各版本教科用書編審或適用之人員，不得擔任教科用書選用小組人員，但 

    教育部所聘之教科用書審查委員不在此限。本校教師需提出證明由學校核定後，始得不 

    參與選用教科用書。 

五、本校教科書之採購，應與教科用書選用作業分開處理，由採購組依政府採購法第 22條

第 1項第 2款以該出版公司為獨家供應廠商採限制性招標，並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之相關

程序辦理。 

六、辦理教科用書採購組人員應確實遵守「採購人員倫理準則」規定。 

七、本校採購教科用書時，應於合約書中明定由書商免費提供點字書及大字體教科用書，便

於視障生使用，其數量由學校提出；書商免費提供教師用書及教學指引、各學科各年級

2 ﹪備用書籍數量；並隨時提供轉入學生購書之服務，凡本校學生（含轉入學生）於該

學期中如需再購買時，亦得比照合約單價辦理，不得以市價或高於合約單價販售。剩餘

教科用書請書商自行到校取回，不再郵寄退書。 

八、本校選用之教科用書，應以教育部核用公告之教學科目或學習領域為限，同一年級同一

科目同一領域於同一學年內以採用同一版本教科用書為原則。教師欲自編教材使用時，

需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始得不購買審定選用合格之教科用書。 

九、本校選用之教科用書時，不得主動要求出版商贈送商品，對於出版商隨教科用書所贈教

具或教學媒體，應確認其為與課程或教學內容相關之軟、硬體器材，並應實際需要決

定，且限於學校內使用之。 

十、凡本校教職員工皆應拒絕出版商之任何口頭說明、邀約，應以學校主辦之說明會或研習

會為主。選用教科書時，應本著教師專業自主，職業道德良知判斷，教師間不互相影響

主、客觀意識判斷，使選用結果符合公平、公正、公開、以利學校教育長遠發展需要。 

十一、本校與書商訂約時，不宜援用書商之定型化合約，而應加入適當罰則，或加入該書商

所投保之履約保險公司保單影本，以保障學校、學生使用權益。書商應於每年 10月

前請款完畢，請檢送合約書、發票、相關議價證件（影本需加蓋公司章、負責人

章），以促進選購過程之完滿。 

十二、本校採用及選購下學年教科用書時，應於每學年五、六月間，擇定日期以公開方式、

流程辦理完竣（附件二），其選用及採購過程應列入紀錄，並以公文掛號視同公務文

書歸檔妥為保存五年，俾供查核。 

十三、學校應主動公布該學年教科用書選用版本及書價於中廊或本校網站最新消息（附件三 

      ），以利學生家長查核選購參考之。 

十四、依教育部規定，領有審定合格教科用書證照始得參與選用會議，因此出版公司應將經

教育部審定合格教科用書證照影本（需加蓋公司章、負責人章），於每年上網公告選

用時間後 10日內，以公文書方式掛號函寄本校文書組存查（以郵戳為憑），樣書請送

學校彙整，請各出版公司注意時間、遵照辦理。 

十五、各學年、各科目選用版本依優缺點列出選用順序名次表（附件四），獲得選用版本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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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學校課程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表（附件五）討論核定通過，送校長核定，待

彰化縣政府統一辦理限制性招標（議價）事宜，若選用版本未能於招標時提出審查合

格執照，得由選用順位依序遞補之。 

十六、學校課程研究發展委員會應考慮課程連貫性與學生學習知能及家長社區需求，於新學 

      年開始二、三、四、五、六年級各學科領域版本建議應沿用上學年用書籍。而一年級 

      各領域教科用書辦理選用新教科用書選用作業。若出版公司因不可抗力因素，停止供 

      應新學年用書時，始得重新辦理該科目重新選用新教科用書。 

十七、各領域選用新版本時，應將銜接課程教材納入新學年教學重點。 

十八、本作業要點經行政會議討論後，提報課發會討論後，再提報校務會議決議通過，由校

長核定後送課程研究發展委員會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 112年 12 月 18日 

 


